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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約束性諒解備忘錄 

 

本公布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而作出。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與潛在賣方訂立非約束性

諒解備忘錄，當中載有（其中包括）訂約方擬就本集團向潛在賣方或其控股

股東收購其位於中國山西省內之焦煤礦全部或部份股權進行進一步討論。 

 

訂立非約束性諒解備忘錄 

 

本公布乃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13.09(1)條而作出。 

 

和嘉資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本集團」）宣佈，於二

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二日，本公司與孝義市金岩電力煤化工有限公司（「潛在

賣方」）（為本集團之中國附屬公司-山西金岩和嘉能源有限公司之9%股權持

有人）訂立非約束性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當中載有（其中包括）

訂約方擬就本集團向潛在賣方或其控股股東收購其位於中國山西省內之焦煤

礦全部或部份股權（「建議交易」）進行討論。本集團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已

完成收購焦炭加工項目，成為一家中國綜合焦炭生產商及出口商。董事認為

焦煤礦開採作為本集團焦炭生產的上游業務，將有助本集團穩定其原材料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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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 

 

根據諒解備忘錄，潛在賣方已承諾本集團於諒解備忘錄簽署日起六個月內擁

有優先收購有關焦煤礦股權，於這六個月內，本集團將對有關煤礦展開其盡

職審查工作。 

 

董事會僅此提醒本公司股東，並無保證訂約方將簽訂具約束力協議。根據上

市規則，建議交易可能或未必會構成須予公佈交易，倘有關交易構成須予公

佈交易，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照上市規則另作有關公佈。 

 

董事會僅此強調，由於諒解備忘錄並無法律約束力，而諒解備忘錄項下之交

易可能或未必會進行。本公司股東及公眾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和嘉資源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李寶琦 

 

香港，二零一零年八月二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吳際賢先生、李寶琦先生、詹劍崙先生及張家輝先生為執行

董事；及林開利先生、溫漢強先生及杜永添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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